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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4月12日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已将其对公告清单中所列主体享有的债权（包括本金及相应利息和费用）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借款人（主债务人）及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
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
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4月12日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3698
公告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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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主债务人名称

大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松尼电工有限公司

永上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光华电工工具厂

温州希国美发美容有限公司

河田集团有限公司

云顶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市东瓯煤气有限公司

温州嘉田电雕制版有限公司

道上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日成皮业有限公司

温州益丰印刷有限公司

浙江杰牌印刷有限公司

浙江紫罗兰印业有限公司

苍南玖兴纸业有限公司

浙江富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瑞安市渔港石油有限公司

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

温州联宏设备有限公司

浙江晨剑锻造有限公司

浙江华耐鞋业有限公司

温州市益佳鞋业有限公司

注：相应利息按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计算。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名称

天洲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大江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温州
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耀哲、黄燕丽
和平电气有限公司、索肯和平（上海）电气有限公司、浙江三蒙电
气科技有限公司、万城房地产有限公司、高少华、高永强、黄旭夏
浙江索谷电缆有限公司、上海索谷电缆集团有限公司、永上集团
南京线缆股份有限公司、永上集团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郑建强、
郑建权、郑建成

潘教挺、郑曼玲、潘征宇

彭希国、陈爱肖

瑞新集团有限公司、朱爱武、陈云烽

温州奥菲凌机车部件有限公司、林德开、林肖

温州市宏视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温州云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陈
胜云

温州晨光集团有限公司、蔡景烛、蔡旭东

道上集团有限公司、山西铜川声威特种水泥有限公司、许道上

温州日成皮业有限公司、黄传毅、苏冰洁

南塑集团有限公司、庄庆定、肖秀莉、肖若春

温州圣泰胶粘制品有限公司、温州华阳起重电机有限公司、余坦
胜、余坦杰

周建中、温州华阳起重电机有限公司、林黎明

王加茂、缪存威、王加茂、林定样

浙江瑞金铜铝型材有限公司、博尔德汽车零部件(海宁)有限公
司、李良松、薛春莉、薛春霞

华滨集团有限公司、瑞安市渔港石油有限公司、陈胜龙、陈国者、
陈积建、陈林琴

浙江华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李卜进

温州联宏设备有限公司、温州市沧河铜材有限公司、冯茂权

温州良精锻造厂、王鹤士、王名才

浙江华耐鞋业有限公司、周永华

浙江普飞鞋业有限公司保证，温州市益奇鞋业有限公司、江西益
邦实业有限公司、李德恩、李声

主债权文书合同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333128浙商银借字2014第00030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333128浙商银借字2014第00021号；（2）、借款合同，合同号：333128浙商银借字
2014第00017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0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496号；（2）、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0000浙商银借
字2013第00949号；（3）、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0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924号；（4）、借款合同，合同号：
20200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0929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333128浙商银借字2014第00018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0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621号；（2）、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0000浙商银借
字2014第00617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333128浙商银借字2014第00020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0000浙商银借字2013第01025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0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516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979号；（2）、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4000浙商银借
字2014第00904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1048号；（2）、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4000浙商银借
字2014第01028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450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449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1119号；（2）、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4000浙商银借
字2014第01110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913号；（2）、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4000浙商银借
字2014第00911号；（3）、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899号；（4）、借款合同，合同
号：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891号；（5）、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886号；
（6）、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875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4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409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1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439号；

（1）、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合同号：20201000浙商银承字2014第00932号；（2）、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合同号：
20201000浙商银承字2014第00870号；（3）、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合同号：20201000浙商银承字2014第
00825号；（4）、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1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143号；（5）、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1000
浙商银借字2014第00846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1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499号；（2）、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1000浙商银借
字2014第00450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2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039号；（2）、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2000浙商银借
字2014第00406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33349101浙商银借字2013第00144号；（2）、借款合同，合同号：33349101浙商银借
字2013第00146号；（3）、借款合同，合同号：33349101浙商银借字2013第00058号；
（1）、银行承兑汇票合同，合同号：20203000浙商银承字2015第00087号；（2）、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3000
浙商银借字2015第00095号；（3）、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30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068号；（4）、借款合
同，合同号：20203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355号；（5）、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3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
00262号；
（1）、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3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143号；（2）、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3000浙商银借
字2014第00148号；（3）、借款合同，合同号：202030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142号；

授信经办机构

浙商银行温州分行

浙商银行温州分行

浙商银行温州分行

浙商银行温州分行

浙商银行温州分行

浙商银行温州分行

浙商银行温州分行

浙商银行温州分行

浙商银行温州苍南支行

浙商银行温州苍南支行

浙商银行温州苍南支行

浙商银行温州苍南支行

浙商银行温州苍南支行

浙商银行温州苍南支行

浙商银行温州苍南支行

浙商银行温州瑞安支行

浙商银行温州瑞安支行

浙商银行温州瑞安支行

浙商银行温州龙湾支行

浙商银行温州龙湾支行

浙商银行温州瓯海支行

浙商银行温州瓯海支行

截至2015年11月20
日债权本金原币余额

15,000,000.00

21,625,807.01

12,897,930.60

14,999,729.98

10,000,000.00

19,999,863.13

3,893,987.26

2,790,000.00

34,500,000.00

45,000,000.00

8,942,368.62

5,000,000.00

5,500,000.00

6,600,000.00

4,000,000.00

4,500,000.00

7,185,746.14

3,950,000.00

10,000,000.00

10,078,219.47

15,958,570.87

7,999,534.54

270,421,757.62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浙江贤超包装有限公司等四
户债权打包进行处置。截止2018年3月31
日，浙江贤超包装有限公司等四户债权总额
为13347.65万元，其中本金8410.96万元，利
息4936.69万元。处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
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
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
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资产。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
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
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
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 系 电 话 ： 0571-85774650、

0571-85774782
电 子 邮 件 ：caiwenbin@cinda.com.cn;

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luozhenyu@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
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浙江贤超包装有限公司等四户债权处置公告

浙江衢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陈红飞、何一
飞 ：

虞夏花依据 东阳市人民法院（2015）东
商初字6241号民事判决依法享有的对主债
务人为你方的债权：借款本金2895006.36元
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5 年 6 月 30 日起按
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及后续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及上述债权所
有孳息及债权形成或转化的其他资产及权
利，经合法程序转让给受让人野风集团房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与该债权资产有关的优先
受偿权、担保权利及其他相应一切权利也一

并转让给受让人。
上述债权资产转让后，由受让方即新债

权人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请各债务人、
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或权利义务承继人，自
本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向受让方即新债权人
履行还款义务、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通知！
转让方：虞夏花
受让方：野风集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绍兴路337号24楼，电
话：0571-86020129

2018年4月12日

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书

浙江衢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陈红飞、何一
飞：

虞夏花依据东阳市人民法院（2015）东
商初字6243号民事判决依法享有的对主债
务人为你方的债权：借款本金 50 万元并支
付利息（利息从 2015 年 7 月 17 日起按月利
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及后续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及上述债权所有孳
息及债权形成或转化的其他资产及权利，经
合法程序转让给受让人野风集团房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与该债权资产有关的优先受偿
权、担保权利及其他相应一切权利也一并转

让给受让人。
上述债权资产转让后，由受让方即新债

权人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请各债务人、
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或权利义务承继人，自
本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向受让方即新债权人
履行还款义务、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通知！
转让方：虞夏花
受让方：野风集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绍兴路337号24楼，电
话：0571-86020129

2018年4月12日

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书

浙江衢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陈红飞、何一
飞：

虞夏花依据东阳市人民法院（2015）东
商初字6244号民事判决依法享有的对主债
务人为你方的债权：借款本金447806.29元
并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5 年 8 月 19 日起按
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及后续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及上述债权所
有孳息及债权形成或转化的其他资产及权
利，经合法程序转让给受让人野风集团房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与该债权资产有关的优先
受偿权、担保权利及其他相应一切权利也一

并转让给受让人。
上述债权资产转让后，由受让方即新债

权人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请各债务人、
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或权利义务承继人，自
本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向受让方即新债权人
履行还款义务、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通知！
转让方：虞夏花
受让方：野风集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绍兴路337号24楼，电
话：0571-86020129

2018年4月12日

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书

浙江衢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陈红飞、何一
飞：

虞夏花依据东阳市人民法院（2015）东
商初字6245号民事判决依法享有的对主债
务人为你方的债权：借款本金 382550 元并
支付利息（利息从 2015 年 3 月 31 日起按月
利率2%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及后续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以及上述债权所有
孳息及债权形成或转化的其他资产及权利，
经合法程序转让给受让人野风集团房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与该债权资产有关的优先受
偿权、担保权利及其他相应一切权利也一并

转让给受让人。
上述债权资产转让后，由受让方即新债

权人行使债权人的一切权利，请各债务人、
担保人和其他义务人或权利义务承继人，自
本收到通知书之日起，向受让方即新债权人
履行还款义务、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通知！
转让方：虞夏花
受让方：野风集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绍兴路337号24楼，电
话：0571-86020129

2018年4月12日

债权转让及催收通知书

（2018）浙0213民初1292号
竺永申：原告林巧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

立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法律文书。原告林巧凤的诉讼请求

为：一、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20000元；二、以本金20 000
元为基数，支付自2017年9月20日起至款清日止的利
息，月利率为1.8%；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你承担。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院定于2018年7
月3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26民初1587号
许满高、边春梅：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许满高、边春梅为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需公告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浙0226民初1587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告
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5151号

张新林、周桃妹、苏文旭：本院受理李红娒、柯买玉
诉你们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3 民初
51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625号

赵秀国、叶小牛：本院受理的原告温州捷通非融资性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赵秀国、叶小牛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811号

温州市千祥亿鞋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姜光
文诉被告温州市千祥亿鞋业有限公司加工合同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日上午9时30
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888号

周雄斌：本院受理原告温州非凡鞋业有限公司诉被
告周雄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日下午14时
3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998号

张桂胜：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仙达包装有限公司诉

被告张桂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2日下午15
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200号

陈栽铁：本院受理原告温昌平诉被告陈栽铁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6月27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366号

惠东县黄埠保元鞋材加工厂：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丹
峰鞋材有限公司诉被告惠东县黄埠保元鞋材加工厂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
向你单位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7月3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吴文峰、温州丽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告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382民初969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5632号

陆宗雷、苏永显、顾巍峰：原告杭州卓加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被告陆宗雷、苏永显、顾巍峰追偿权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或无人查收。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责任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陆宗雷偿
还代偿款81335.16元，并自2017年8月24日起，按照年
利率6%计算，赔偿利息损失1176.57元（暂计）；2、被告苏
永显、顾巍峰对被告陆宗雷上述债务承担相应份额承担
清偿责任；3、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西塘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503民初1035号

陆建章：本院受理原告李仲书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16
日9时00分在本院菱湖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审理。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